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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遗嘱”形式虽新但不具效力

主持人:

近日中华遗嘱库发布了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 (2020 年

度)?， 其中提到， 2020 年中华遗嘱库共收到将近 7 ?份 “微

信遗嘱”。

留下 “微信遗嘱” 的人群中， 大多数是年轻人， 其中 30

岁以下的占比超过 60%。

从这一数据来看， 似乎 “微信遗嘱” 颇受年轻人青睐。

那么， “微信遗嘱” 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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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正义网” 报道， 近日中

华遗嘱库发布的 《中华遗嘱库白
皮 书 ( 2020 年 度 ) ? 显 示 ,

2020 年,中华遗嘱库共收到将
近 7 ?份 “微信遗嘱”。

“微信遗嘱” 是 2020 年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华遗嘱库
上线的一款微信小程序。 打开微

信界面,搜索 “幸福留言” ,很
容易就能找到 。 记者注意到,

“幸福留言” 的界面首页下方提

示:?中华遗嘱库保管传递,本
留言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遗嘱。

点开 “创建留言” 后,系统
会自动弹出基本信息页面。 在这

里,用户需输入姓名、 性别、 证

件号码等个人信息。 之后,就可
以进入留言界面。 在留言界面,

用户可以选择给指定的收件人发
送 3000 ?以内的留言,还可上

传视频、 录音、 图片三种类型的

文件。 上传首份文件免费,后续
系统会根据用户上传的文件份数

收取相应的费用。

用户写好留言、 上传文件后
便可提交,提交前可选择递送日

期和寄送方式。 递送日期可选本
人去世后或按约定某年之后,寄

送方式可选择邮件寄送、 快递寄

送、 宣读仪式三种,后两种为收
费寄送方式。 选好寄送方式后,

填写收件人信息,一份 “微信遗
嘱” 就完成了。

中华遗嘱库相关负责人表

示, “微信遗嘱” 不属于民法典
规定的遗嘱形式,因此仅适用于

处理非财产性事务,如传递关爱
或者叮嘱某些个人事务,中华遗

嘱库开通该功能的目的在于让大

家通过这种温馨的方式传递情
感。

如此看来,虽被称为遗嘱,

“微信遗嘱” 实际上并不是法律

意义上的遗嘱。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民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

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

虎告诉记者,民法典继承编对遗
嘱的形式有严格要求,法律规定

的遗嘱形式有自书遗嘱、 代书遗
嘱、 打印遗嘱、 录音录像遗嘱、

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 遗嘱人通

过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遗嘱要
体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

此遗嘱真实性最重要。 “‘微信
遗嘱’ 仅凭身份证号和微信号,

显然无法保证遗嘱内容的真实

性,因此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
效力。”

朱虎表示,流行的、 便捷的
不一定是安全的、 可靠的。 目前

的微信技术无法确保 “微信遗

嘱” 真实性, “微信遗嘱” 不能
也不应该作为法律意义上的遗

嘱。 未来只要没有办法排除伪造
的可能性,即在技术上无法实现

排除伪造,法律就不应该贸然将

“微信遗嘱” 规定为一种有效形
式。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发布：近7万人留下“微信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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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根据 《民法典》 的规

定， “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

遗嘱处分个人财产， 并可以指定遗

嘱执行人”。

可见 ， 遗嘱必须依照 《民法

典》 来订立。

而 《民法典》 又明确列举了遗

嘱的有效形式， 包括自书遗嘱、 代

书遗嘱 、 录音录像遗嘱 、 口头遗

嘱、 打印遗嘱和公证遗嘱。

对于每种遗嘱类型 ， 《民法

典》 还规定了生效的要件。

实践中判断遗嘱是否有效的关

键， 在于立遗嘱人是不是出于真实

意思的表示， 同时也应该符合合法

有效的形式要件。

比如， 除了自书遗嘱和公证遗

嘱之外， 其他的遗嘱形式都需要有

两个以上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

才能有效。

微信或者其他新的网络电子手段

只是载体， 通过微信朋友圈、 小程序

或者电子邮件这些新形式所立的遗

嘱， 即便本身属于立遗嘱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 但是由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形式要件， 从法律角度来说都是无效

的。

当然， 如果能确认微信遗嘱是立

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所有继承人

都没有异议， 那么也可以依照微信遗

嘱的内容来进行继承。

但只要有继承人提出质疑并诉诸

法院， 那么单凭 “微信遗嘱” 这种形

式是不可能得到法律认可的， 相应的

内容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此时相应的

遗产应当适用法定继承。

“微信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

“微信遗嘱”即便本身属于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由于不符

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从法律角度来说都是无效的。

“电子遗嘱”可作为辅助

李晓茂： 如今随着技术的发

展 ， 我们生活已经日益 “电子

化 ” “数字化 ” 和 “网络化 ”，

人们越来越习惯网络购物、 电子

合同、 移动支付， 就连国家发行

的货币都在试点数字人民币， 因

此 “电子遗嘱” 在将来是有可能

获得法律确认的。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电

子遗嘱” 现在以及中短期内都不

太可能被确定为法定的遗嘱形

式， 但可以作为法定遗嘱的一种

辅助形式。

虽然 《民法典》 列举了遗嘱的

几种法定形式， 但是并未规定遗嘱

只能采取其中某一种形式。

从实践层面来看， 作为律师我

们也常常会建议当事人同时使用几

种形式来订立内容一致的遗嘱， 最

大限度确保遗嘱的效力。

比如， 在订立代书遗嘱时， 对

全程进行录音录像。

一旦有继承人质疑代书遗嘱的

内容是否属于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

表示， 那么通过录音录像就可以直

观反映遗嘱订立的全过程， 帮助法

官来作出判断。

随着一些遗嘱平台、 遗嘱程序

的推出， 当事人也可以在依据 《民

法典》 订立遗嘱时， 将遗嘱内容存

储到这些遗嘱平台或者程序， 并在

遗嘱中注明。

当然从平台本身来看， 也需要

在实名注册、 身份核实、 内容录入

及防伪、 防篡改等方面完善相关技

术。

随着一些遗嘱平台、 遗嘱程序的推出， 当事人也可以在依据 《民法典》 订立遗嘱时， 将遗嘱内容存储

到这些遗嘱平台或者程序， 并在遗嘱中注明。

潘轶： 随着新技术、 新情况的

出现， 法律也是与时俱进的。 和早

年的 《继承法》 相比， 《民法典》

已经增加了两种遗嘱形式： 打印遗

嘱和录像遗嘱。

对于打印遗嘱， 《民法典》 规

定： “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

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

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 ， 注明年 、

月、 日。”

《民法典》 颁布前， 司法实践

中对于打印遗嘱的效力， 通常根据

其形成的过程， 判断其是自书遗嘱

还是代书遗嘱， 再通过形式要件来

判定。

《民法典》 关于打印遗嘱的规

定， 对于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予以

明确， 只有符合形式要件的打印遗

嘱才有法律效力。

首先， 和代书遗嘱、 录音录像

遗嘱一样， 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

人在场见证；

其次，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

打印遗嘱的每一页签名；

再次， 要注明年、 月、 日， 这和

其他遗嘱形式要求一样。

对于打印遗嘱如何形成， 是遗嘱

人亲自制作还是他人代为制作， 是遗

嘱人亲自打印， 还是他人代为打印，

打印的地点有何要求， 这些都没有明

确规定。 遗嘱人如选择打印遗嘱， 对

于遗嘱的制作过程， 也尽量用证据予

以固定 ， 比如录像 、 见证人见证等

等。

对于录像遗嘱 ， 《民法典 》 规

定： “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 应

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

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

姓名或者肖像， 以及年、 月、 日。”

《民法典》 将录像遗嘱与录音遗

嘱规定在同一条款， 遗嘱人可以选择

录音遗嘱形式， 也可以选择录像遗嘱

形式。

法院在审查遗嘱效力时， 不仅从

遗嘱形式上进行审查， 还要审查遗嘱

形成的过程、 是否反映了遗嘱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 遗嘱人在立遗嘱时是否

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等因素。

《民法典》新增两种形式

和早年的《继承法》相比，《民法典》已经增加了两种遗嘱形式：打印遗

嘱和录像遗嘱。


